
贵 州 省 特 ⾊ ⻝ 品 产 业 促 进 会 秘 书 处 
全 员 竞 聘 上 岗 ⽅ 案 

⼀ 、 ⽬ 的 
为 进 ⼀ 步 优 化 促 进 会 ⼈ ⼒ 资 源 配 置 ， 建 ⽴ 公 平 、 公 正 、 

竞 争 、 择 优 的 ⽤ ⼈ 机 制 ， 激 发 员 ⼯ 的 积 极 性 和 创 造 ⼒ ， 提 ⾼ 
促 进 会 的 ⼯ 作 效 率 和 服 务 ⽔ 平 ， 根 据 《 贵 州 省 特 ⾊ ⻝ 品 产 业 
促 进 会 章 程 》 《 贵 州 省 特 ⾊ ⻝ 品 产 业 促 进 会 ⼈ 才 引 进 和 招 聘 
管 理 办 法 》 《 贵 州 省 特 ⾊ ⻝ 品 产 业 促 进 会 薪 酬 管 理 制 度 》 制 

定 本 全 员 竞 聘 上 岗 ⽅ 案 。 
⼆ 、 竞 聘 原 则 

1 . 公 开 公 平 原 则 ： 竞 聘 岗 位 、 竞 聘 条 件 、 竞 聘 程 序 和 竞 
聘 结 果 等 信 息 全 部 公 开 ， 确 保 每 位 符 合 条 件 的 员 ⼯ 都 能 平 等 
参 与 竞 争 ； 

2 .   德 才 兼 备 原 则 ： 选 拔 任 ⽤ ⼈ 员 既 要 注 重 ⼯ 作 能 ⼒ 和 业 
绩 ， ⼜ 要 考 察 思 想 政 治 素 质 、 职 业 道 德 和 ⼯ 作 态 度 ； 

3 .   竞 争 择 优 原 则 ： 通 过 竞 争 上 岗 ， 选 拔 出 综 合 素 质 ⾼ 、 
业 务 能 ⼒ 强 、 能 够 胜 任 相 应 岗 位 ⼯ 作 的 优 秀 ⼈ 才 。 
三 、 竞 聘 岗 位 及 职 责 
（ ⼀ ） 副 秘 书 ⻓ 

1 . 协 助 秘 书 ⻓ 开 展 促 进 会 秘 书 处 ⽇ 常 管 理 ⼯ 作 ， 参 与 制 
定 促 进 会 发 展 规 划 和 年 度 ⼯ 作 计 划 ， 并 组 织 实 施 ， 负 责 公 ⽂ 

的 审 查 ， 修 改 ， 领 导 发 ⾔ 稿 编 写 ， 重 要 公 ⽂ 起 草 ； 



2 .   负 责 与 政 府 部 ⻔ 、 会 员 单 位 及 其 他 相 关 机 构 的 沟 通 协 
调 ， 维 护 良 好 的 合 作 关 系 ； 

3 . 组 织 开 展 ⾏ 业 调 研 ， 为 促 进 会 决 策 提 供 数 据 ⽀ 持 和 政 
策 建 议 ； 

4 .   组 织 开 展 促 进 会 项 ⽬ 拓 展 ， 会 员 拓 展 及 服 务 ， 拓 展 承 
接 政 府 购 买 服 务 ， 企 业 专 项 服 务 ， 专 业 技 能 培 训 等 业 务 ⼯ 作 ， 
承 担 促 进 会 经 费 筹 集 任 务 ； 

5 . 完 成 秘 书 ⻓ 交 办 的 其 他 ⼯ 作 任 务 。 
（ ⼆ ） 标 准 化 委 员 会 秘 书 ⻓ （ 副 秘 书 ⻓ 级 ） 

1 .   负 责 标 准 化 委 员 会 的 ⽇ 常 ⼯ 作 ， 组 织 制 定 和 实 施 标 准 
化 ⼯ 作 计 划 ； 

2 .   推 动 贵 州 省 特 ⾊ ⻝ 品 产 业 相 关 标 准 的 制 定 、 修 订 和 宣 
贯 ⼯ 作 ； 

位 的 标 准 化 ⽔ 平 ； 

3 . 组 织 开 展 标 准 化 培 训 、 咨 询 和 服 务 活 动 ， 提 ⾼ 会 员 单 

4 . 参 与 国 内 外 标 准 化 交 流 与 合 作 ， 跟 踪 ⾏ 业 标 准 化 发 展 
动 态 ； 

5 . 完 成 秘 书 ⻓ 及 标 准 化 委 员 会 主 任 交 办 的 其 他 ⼯ 作 任 

务 。 

（ 三 ） 事 业 发 展 部 主 任 （ 部 ⻔ 主 任 级 ） 
1 . 制 定 促 进 会 事 业 发 展 战 略 和 规 划 ， 拓 展 促 进 会 业 务 领 

域 ， 提 升 促 进 会 的 影 响 ⼒ 和 可 持 续 发 展 能 ⼒ ； 













成 ⽴ 促 进 会 公 开 竞 聘 上 岗 ⼯ 作 ⼩ 组 ， 成 员 包 括 促 进 会 秘 
书 ⻓ 、 党 ⽀ 部 书 记 、 法 律 顾 问 和 相 关 专 家 。 促 进 会 公 开 竞 聘 
上 岗 ⼯ 作 ⼩ 组 负 责 制 定 评 审 标 准 ， 组 织 竞 聘 演 讲 与 答 辩 ， 进 
⾏ 综 合 评 审 等 ⼯ 作 。 

七 、 时 间 安 排 
1 . 公 告 发 布 ： 2 0 2 5 年 5 ⽉ 9 ⽇ 
2 .   报 名 时 间 ： 2 0 2 5 年 5 ⽉ 1 0 ⽇ - 1 3 ⽇ 
3 .   资 格 审 查 ： 2 0 2 5 年 5 ⽉ 1 5 ⽇ 前 

4 . 竞 聘 演 讲 与 答 辩 ： 2 0 2 5 年 5 ⽉ 1 8 ⽇ 
5 .   ⺠ 主 测 评 ： 2 0 2 5 年 5 ⽉ 2 0 ⽇ 

6 .   综 合 评 审 ： 2 0 2 5 年 5 ⽉ 2 3 ⽇ 

7 .   公 示 ： 2 0 2 5 年 5 ⽉ 2 4 ⽇ - 3 0 ⽇ 

⼋ 、 其 他 事 项 

1 .   竞 聘 ⼈ 员 应 如 实 提 供 个 ⼈ 信 息 和 ⼯ 作 业 绩 等 相 关 材 

料 ， 如 有 弄 虚 作 假 ⾏ 为 ， ⼀ 经 查 实 ， 取 消 竞 聘 资 格 ； 
2 .   本 次 竞 聘 上 岗 不 影 响 促 进 会 正 常 ⼯ 作 秩 序 ， 各 部 ⻔ 应 

密 切 配 合 ， 确 保 竞 聘 ⼯ 作 顺 利 进 ⾏ ； 
3 .   未 参 与 竞 聘 上 岗 及 竞 聘 不 成 功 的 ⼈ 员 ， 竞 聘 ⼯ 作 结 束 

后 进 ⾏ 重 新 安 排 岗 位 ， 所 有 员 ⼯ 应 积 极 ⽀ 持 配 合 ， 没 有 竞 聘 
上 原 岗 位 的 ， 应 在 集 中 上 岗 第 ⼀ 天 进 ⾏ ⼯ 作 交 接 ； 

4 . 为 确 保 单 位 资 料 、 资 产 、 档 案 安 全 ， 在 竞 聘 期 间 所 有 
⼈ 员 办 公 设 施 设 备 、 办 公 室 均 就 地 封 存 ， 实 ⾏ 居 家 办 公 ； 



5 .   凡 在 封 存 前 私 ⾃ 携 带 单 位 资 料 、 ⽂ 件 、 资 产 回 家 存 放 ， 
在 恢 复 现 场 办 公 第 ⼀ 天 未 交 回 单 位 的 ， ⼀ 经 查 实 视 为 盗 窃 ， 
移 送 司 法 机 关 处 理 ； 

6 .   ⾮ 本 单 位 员 ⼯ 可 参 照 本 ⽅ 案 要 求 应 聘 ， 相 同 条 件 下 本 
单 位 员 ⼯ 优 先 聘 任 及 上 岗 ； 

7 .   本 ⽅ 案 由 促 进 会 公 开 竞 聘 上 岗 ⼯ 作 ⼩ 组 负 责 解 释 ， 在 
实 施 过 程 中 ， 可 根 据 实 际 情 况 进 ⾏ 调 整 和 完 善 ； 

8 .   本 ⽅ 案 同 时 在 促 进 会 官 ⽅ ⽹ 站 公 众 号 同 步 发 布 。 

贵 州 省 特 ⾊ ⻝ 品 产 业 绳 进 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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